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

关于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3年，环翠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法治建设基本要求，推进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全区依法行政工作水平。

一、2023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争创先进典型，参与法治政府建设活动。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典型培树活动，组织各单位对照标准深入查摆问题，制定措施补齐短板，向市级推荐5个单位。参加法治政府示范创建活动，印发方案明确责任单位，召开工作推进会，整理上报104项指标材料，完成1个综合示范创建和2个单项示范创建的申报。
（二）依法全面履职，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行“双随机、一公开”信用监管，覆盖抽查事项100项，涉检查市场主体1496户。开展小店经济等7个主题集成式服务，发布全省首个镇级便民中心建设标准，发出全省首批“九证合一”施工综合许可证。召开“面对面·听企业讲”座谈会，开展“伴随式”监督执法活动，开设7个执法监督联系点，26个执法部门开通涉企执法投诉举报绿色通道。
（三）完善制度体系，推进决策科学民主规范。开展镇街合法性审查全覆盖和重大行政决策提升年活动，公开重大行政决策年度目录，发布政府重大行政决策1项。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阶段监督指导，反馈指导意见7件次。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清理文件36件。

（四）加强执法监督，坚持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开展委托行政执法等专项监督4次，组织重点执法部门450余人对《威海市涉企行政检查管理办法》等文件进行学习。加强执法人员资格管理，207人通过执法证审验，64人完成培训并通过执法证考试。
（五）推进纠纷化解，完善非诉讼解决机制。推行“信用+调解”，建立全市首家商圈楼宇调解组织，组建“流动调解室”，每月开展2次以上矛盾排查。全年共调解案件3000余件，2篇文章在省级征文活动中获奖。印发我区应诉管理办法，开设复议涉企绿色通道，加大复议调解力度，审结复议案件103件。
（六）创新普法宣传，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开展“八五”普法中期评估，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全区开展普法活动800余场次，发放资料6万余份。在新春走访慰问233名法治带头人、705名法律明白人，组织参加法治培训、宣传260余场。创建全省首家社区公法服务亭，探索“点单式”普法，8月组织讲师团到模具协会为60余家单位开展讲座。

二、2023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部门法治意识仍需提升。个别单位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重视程度不够高，法治力量配备不足，备案审查人员对相关程序掌握不细致，导致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仍存在制定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二）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有待提高。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匮乏，部分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欠缺，执法过程中仍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程序瑕疵等问题，导致复议诉讼案件存在被纠错和败诉风险。

（三）行政复议工作质量有待增强。随着复议案件的骤增，复议机构办案人员数量、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步显现，复议期间听证组织较少，案卷管理规范化水平距省级新施行的管理要求还有差距。

三、2023年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印发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方案，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到法治建设全过程，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党校重点课程、干部培训计划。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副校长开展讲座100余次，受益学生达10万人次。
（二）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召开依法治区委员会及办公室会议2次，出台10个文件推动法治建设。采用书面述法和会议现场述法相结合的方式，组织46个单位的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聘任全市首批28名法治建设监督员，助力法治水平提升。抓好党内规范性文件“下备一级”管理工作，全年审查党内规范性文件60件。
（三）提升机关干部法治能力。落实领导带头学法制度，全年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区政府常务会议学法4次。举办法治建设专题培训班，开展线上旁听庭审、习近平法治思想集中学习宣传月等活动。组织8468名机关干部参加网上法治考试，合格率100%。

四、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一）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再提升。健全与新时代形势相适应的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机制，通过配合市级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做好中央实地评估等工作，推动全区形成齐心协力、高效运转的示范创建局面。

（二）推动制度体系建设再完善。健全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体系，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程序制度。严肃复议决定履行监督机制，健全完善询问调查、约谈、移送、报告等环节。健全县乡两级执法监督体系，强化执法监督机制建设。
（三）推动群众法治获得感再增强。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区级涉外律师人才库。开展司法所“一所一品牌”创建活动，总结提炼出各所特色品牌。健全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体系，深耕普法方式，延伸法治“触角”，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